
  

    

    

    

    

    

    

    

  

 

臺南市中華電信小東職場互助教

保服務中心         

(委託台南市教保產業工會辦理)

 財務報表暨查核報告書 

中華民國111學年度 

 

 

 

 

    

    

    

    

    

    

    

    

    

    

    

    
 地址：臺南市東區小東路338號 

 電話：06-2097699 

  

  

    



 

 1

  

  

  

會計師查核報告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南營運處 公鑒： 

查核意見 

    臺南市中華電信小東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委託台南市教保產業工會辦理)民國112年7月31日

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111年8月1日至112年7月31日之收支餘絀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

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非

營利幼兒園實施辦法」、「非營利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理注意事項」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臺南市中華電信小東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委託台南市教保產業工會辦理)

民國112年7月31日之財務狀況，暨民國111年8月1日至112年7月31日之收支餘絀。 

查核意見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非營利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理注意事項」、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

則暨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行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段進一步說明。本會計師所隸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臺南市中華

電信小東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委託台南市教保產業工會辦理)保持超然獨立，並履行該規範之其他

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見之基礎。 

強調事項 

    本報告僅供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南營運處監督所轄之臺南市中華電信小東職場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委託台南市教保產業工會辦理)目的使用。 

管理階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理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非營利幼兒園實施辦法」、「非營

利幼兒園會計、財務及經費處理注意事項」及中華民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

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

達。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取

得合理確信，以及法令及合約的遵循，並出具查核報告。合理確信係高度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

準則執行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不實表達。不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如不實表達之個別金額或彙總數可合理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

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執行下

列工作： 

    1.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行適當

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見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

意遺漏、不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不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

臺南市中華電信小東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委託台南市教保產業工會辦理)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

意見。 

    3.評估管理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露之合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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